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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保险在紧急救援体系中的角色及作用 

 

 

紧急救援事业是社会保障的重要方面。建设社会化紧急救援服务体系，目的就是有效化解各种传统和非传

统危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一、商业保险是紧急救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商业保险与紧急救援的根本目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越来越重视，对免遭或减轻灾害

痛苦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紧急救援事业是以救护生命为基本宗旨的光荣事业，是社会保障的重要方面。建

设社会化紧急救援服务体系，目的就是有效化解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危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保险的根本宗旨在于通过事前的承保、防范，事中对事件的及时处理、及时救援，事后的及时理赔、

灾害救助和风险保障，从而降低社会和生活中的可能损失、保障人身和财务安全。保险中的人身保险则更

是以提供个人或家庭因生、老、疾病、残疾及死亡所导致的生活不安定，给予确定的经济生活保障为宗旨。

这与社会救援的根本目是一致的。   

  2．紧急救援服务是保险服务的重要内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活动是保险业的重点领域，为金融主体消费者提供及时有效的保险是保险企

业经常性的业务。又由于救援交通和信息装备的优势，保险企业能够将“保险”与“救援”紧密结合起来，使

紧急救援服务成为保险服务的重要内容。   

  一般而言，保险公司提供的紧急救援服务包括：   

  （1）运用电脑网络及使用电话、传真、信件等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对保单、信用卡情况及医疗设施信

息查询，介绍医院和医生。   

  （2） 采用电子和人工服务提供旅游及个人行政援助；安排旅游、代订饭店、机、船、车票，进行丢

失行李、证件、物品的查询，提供现金借款、紧急信息传递，代聘译员，介绍律师、代垫诉讼费和保释金，

代办签证、协助因故临时返乡、返国，代客送礼仪鲜花。   

  （3）对保险后的中国公民在境内外、对境外华人入境后发生人身意外事故时进行救援。   

  （4）对委托保险的财产、货物进行抢救、抢运和暂存。   

  （5）采用电话、电子网络、人工、救护车辆、救援船舶和飞行器提供住院前与事后救援，包括紧急护

送病人就医，安排医生出诊，协助病人住院和转院，代付医疗费和住院费，医疗情况追踪；包租救护专机，

海外医疗救护专机来华的地面接待、协调；帮助未成年子女返乡回国以及病人康复后回家归国。后事处理,

安排和处理遗体转运以及相关的手续；安排和办理遗体火化以及相关的手续，并将骨灰转运返乡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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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发达的保险业是救援业发展的基础条件   

  社会化救援体系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由众多企业、民间组织、社会团体所组成的对一些规模较小的

紧急事务进行救援的组织体系，针对社会上经常发生的个别小规模的突发性灾难实施救助，是社会救援机

构的基本任务。这其中保险公司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救援业发展的基础条件，没有保险业的

介入，紧急救援不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之中，紧急救援事业的发展也必将受到遏制。 

 大量的社会救援行动，在人与自然矛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单纯靠各级政府的专业救

援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一是在财力上无法承受，社会救援尽管面对的是小规模的突发事件，但由于数量庞

大，所需要支出的费用也极其可观，政府无论如何难以承担，经费紧张必然导致装备、人员的不足和短缺,

从而无力进行大量的社会救援行动；二是在能力上无法胜任，面对几乎是天文数字的突发事件，政府即使

长了三头六臂也无法应付，既办不了，也办不好。长期依靠人道主义的救助，也会加重施救者的经济负担，

影响他们的积极性，而且人道主义的救助是不规范的随意性的单方面给予，根本无法满足随时发生的突发

事件救援的需求。包括交警、消防、医院救护等社会团体力量有限，救助范围有限，也只能承担社会救援

任务的一部分，企业特别是保险公司则是社会紧急救援的主力军。这是因为：（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

别是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具有价值以后，挽救生命和财产、减少保险赔付当然产生价值，从而救援行动作为

服务其商业化就是一种必然趋势。（2）目前我国寿(601628,股吧)险的投保率约为 12%，即便这么低的水平，

按 2007年年末全国 132129万人计算，参保人数也已达到 15855万人。（3）救援信息是范围广、流动急、

互动强、流量大的信息流，从而收集、反馈、协调、互动、指挥的任务就需要现代的高技术和装备来提供

保障。通过联网，保险公司完善的电话、电子信息系统可为社会救援工作提供强大的信息支持。（4）使救

援与事后理赔相结合，将保险服务从事后提前至事发阶段。它不仅能够在意外发生后提供财物赔付，而且

能提供快捷的救援服务。   

  二、商业保险机构已经提供的紧急救援服务   

  1．开办了境外紧急援助保险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文化活动日趋频繁，对外交流人员大幅增加。预计到 2020年，中国公民每年出境人

数将超过 1 亿人次。与此同时，出境公民遭遇意外事故的频率也将越来越高。在国外由于语言文化不通、

地理环境不熟悉，许多出国人员在遇险或生病时，很容易出现求助无门的情况，尤其是在遇到诸如地震、

海啸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时。而且，在欧美等国家，医疗救助的费用也是非常高的，平均每人每天 1500

美元到 3500美元，给许多出境公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不少人生病后只好选择回国治疗。为此，许多

国家为避免入境人士发生意外得不到及时救助以及医疗费用负担问题，在签证申请时往往明确要求要有商

业保险，例如自 2004年底开始，欧盟的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等

15国驻华使馆陆续统一做法，要求中国公民在申办签证前购买国际旅行保险，并要提供保险单据。此后，

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家也开始仿效欧盟的做法。由商业保险公司为出境人员提供意外伤害及紧急救援保

险，是国际上通用的保障方法。   

  所谓紧急救援保险，就是保险公司为被保险人提供风险保障和紧急救援服务的保险。它的基本做法是：

国内的保险公司向国际救援机构缴纳一定的费用后（保险公司则通过保费的形式向单个客户收费），由国

际救援机构向用户提供针对性的境外救护服务。境外救援服务包括：紧急救援医疗转送、住院治疗、病情

好转后转运回国、遗体转运回国和安葬、安排亲属处理后事、协助未满 16岁儿童回国等。另有多项增值服

务：家属探病、代寻并转送行李、法律援助、翻译服务、儿童陪护服务等在内的全球范围履行救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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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一市场，各家保险公司纷纷与救援公司联手推出境外医疗救援保险产品，占主导地位的主要由

中国人寿(601628)、平安人寿、泰康人寿(601628)、新华人寿、太平洋(601099)人寿等。   

  2．加强与国际救援组织的合作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已普遍建立紧急救援机构，如国际 SOS、安盛、

优普等，并以这些机构为龙头形成比较发达的紧急救援产业体系，针对各种突发性灾难、事故，及时、有

效地实施救援和善后处置。与救援机构合作的机构涉及多个行业，如保险、银行、航空、制造等等，其中

与保险公司的合作更是重要。例如，在台湾地区，99%的保险公司与国际 SOS建立了合作关系。在中国大

陆，蒙迪艾尔、国际 SOS救援中心、安盛救援、优普环球救援、旅游环球援助等多家救援公司也已经陆续

进入。国内亦有中国人寿(601628)、平安人寿、太平洋(601099)人寿(601628)、太平洋(601099)产险、友邦

保险、人保财险、新华人寿、泰康人寿(601628)、太平人寿、中意人寿、康联人寿等 30多家保险公司与国

际救援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与国际救援组织合作的保险公司涵盖寿险、非寿险公司，中资、外资保险机

构。与国际救援机构合作的模式是：国际救援机构向保险公司收取一定的救援费后，向保险公司的客户提

供针对性的救援服务，保险公司提供风险保障。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一般采取“先垫付后理赔”的救援支

付方式。各大保险公司在提供境外紧急救援，特别是医疗救援时，除了友邦保险公司要求客户对在境外发

生的医疗费用“先自付后理赔”外，其他即由保险公司先通过救援合作机构支付所需费用，待旅客回国后保

险公司和消费者结算。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与国际救援机构的合作正渐入佳境，但这种合作还停留在比较浮浅的层次上。以目前

国际ＳＯＳ与中国保险公司的合作为例，主要集中在面向海外业务方面的意外险、旅游险和健康险等几个

险种上，而国际ＳＯＳ与国外保险公司的合作则相当广泛。因此，保险公司与ＳＯＳ的合作可以进一步拓

宽、加深——不仅仅是面向海外业务，而且也能够更多地面向国内业务。在产品上除了现有险种外，还能

在车险、寿险等方面有所突破；不仅在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领域提供境外紧急救援还应包括旅行意外伤害保

险、旅行社责任险等多品种的境内、外救援服务；不仅推出救援保险产品，还为 VIP 客户提供具有附加价

值的紧急救援服务。   

  3．注意发挥商业保险在紧急救援体系中的作用   

  社会紧急救援机构面对的是全国经常发生的小规模突发性事件，要本着来自于社会、依靠社会力量、

服务于社会的原则，整合社会救援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紧急救援资源。商业保险自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于商业保险在社会救援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在营造社会救援体系以及之后的运行中，

一定要注意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作用：在政策上适当倾斜；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突发事件的救援服务，政府

可以给予适当的补贴，鼓励保险公司经办。 

 


